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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

当依照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

下一种或者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公告：

①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③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围的环境情况，本次公

众参与采用网络发布公示信息、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

查。

目前，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公示：

（1）第一阶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3年 3月 14日。

建设单位确定评价单位并签订委托书后 7天内，在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

官网网页上发布公告，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告示，公示内容

主要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评价机构的名称、联系方式等，向广大公众征求

意见。

（2）第二阶段：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年 7月 3日至 2023年 7月

15日（共 10个工作日）。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惠州市惠阳区力行

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上发布公告，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

告，并于 2023年 7月 5日和 7月 10日在《南方都市报》上登报公示。

（3）第三阶段：报批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年 8月 23日。在环评报告征求

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上发布公告。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分别在环评信息公告上公布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

式（包括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并设专人负责受理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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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信息

2.1 公开内容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3月 14 日在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公示

了《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

示》，主要内容为：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规定，现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公示，以便让公众了解，同时征
求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选址：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新桥惠澳大桥东
建设内容：在现有厂区内，在不改变处理废物类别前提下，对相关处理的类别规模进行调整：

含铜废物（HW22类）中线路板污泥由 10000吨/年调整为 6000吨/年，含铜蚀刻液 18000吨/年
调整为 82000吨/年；表面处理废物（HW17其中废锡水、锡泥 6000吨/年、电镀污泥 10000吨/
年）1.6万吨/年调整为 18000吨/年；废酸（HW34类）由 2000吨/年调整为 4000吨/年；无机氰
化物（HW33类）调整为含金的氰化物的工艺，；废包装容器（HW49类）由 3000吨/年的 200L
铁桶调整为含 200L铁桶和 200L等不同规格的胶桶；废印刷电路板（HW49类）3000吨/年调整
为 5000吨/年（含元器件）；新增加废矿物油（HW08类）综合利用 30000吨/年；新申请收集转
移染料/涂料废物（HW12类）4000吨/年、感光材料废物（HW16类）4000吨/年、含汞废物（HW29
类）500吨/年、无机氟化物废物（HW32类）500吨/年、废抹布/废棉芯（HW49类）3000吨/年、
废旧电池（HW49类）2500吨/年，含氰包装物（HW49类）500吨/年、结晶盐（HW49类）5000
吨/年、废活性炭（HW06、HW49类）2000吨/年、废催化剂（HW50类）6000吨/年。技术改造
后，厂区总收集规模 2.80万吨/年，处置、利用规模 15.3万吨/年，即全厂收集、处理危险废物规
模为 18.10万吨/年。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李先生，0752-3946935，lichuncheng@lxhlhb.com
三、环评编制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广州国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卢工，020-38277073，lch@gzghep.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

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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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14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网络公示主要在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如图 2.2-1所

示。

2.2.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是广州市环境保护的专业网站，公众可以方便

地对本项目公开信息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

2.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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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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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基本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平台、报

纸、村委会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3年 7

月 3日至 2023年 7月 15日（共 10个工作日）。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如下：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需开展惠州市惠
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本次为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
信息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请见附件 1；
纸质报告书可以采取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系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请见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

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
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新桥惠澳大桥东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542074478
电子邮箱：lch@gzghep.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7月 15 日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
2023 年 7月 3 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 月 3 日至 2023年 7月 15 日（共 10 个工作日）在惠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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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如图 3.2-1所示。

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月 5日和 2023年 7月 10日在《南方都市报》上登报进行

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前后共在报纸上公开 2次，如图 3.2-2所示。

3.2.3 现场张贴

建设单位在惠阳区第五中学及附属小学、雅居乐花园、雅居乐珑禧花园、新桥

村村委、古屋村村委、洋纳村村委、碧桂园中信新城、新城北一期、碧桂园润扬溪

谷等周边公告栏张贴公告进行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限为2023年7月3日至2023

年 7月 15日（共 10个工作日）。现场照片详见表 3.2-1。

表 3.2-1 2023年现场张贴图一览表

惠阳区第五中学及附属小学 惠阳区第五中学及附属小学

雅居乐花园 雅居乐珑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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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村 古屋村

洋纳村 碧桂园中信新城

新城北一期 碧桂园润扬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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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1）网站公示载体符合性分析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是企业信息发布网站，公众可以方便地对本项

目公开信息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

（2）报纸公示符合性载体分析

《南方都市报》是珠三角平面主流媒体，是惠州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的主渠

道。南方都市报从一张“小报”壮大成长为中国都市类报纸的领军者、传统新闻信

息生产机构向数据智库媒体转型的领跑者、中国报业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价值的品牌

之一。通过《南方都市报》对项目征求意见稿的登报公示，可以更快更广地将项目

信息传播给群众，更加广泛地听取采纳群众意见。

（3）张贴公示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次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在惠阳区第五中学及附属小学、雅居乐花园、雅

居乐珑禧花园、新桥村村委、古屋村村委、洋纳村村委、碧桂园中信新城、新城北

一期、碧桂园润扬溪谷为项目周边主要村庄的人群集中点，将公示张贴在村委会公

告栏可以让群众更加方便地对公示进行阅读。

3.2.5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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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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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南方都市报征求意见稿公示（2023日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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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南方都市报征求意见稿公示（2023日 7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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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本项目的“首期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建设

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4.3 公众建议未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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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示内容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向生态环境部门报批前，建设单位通过网站方式进行了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年 8月 23日。

5.2 公示方式

5.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8月 23 日在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征

求意见稿的公示，如图 5.2-1所示。

5.2.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是企业信息发布网站，公众可以方便地对本项

目公开信息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

5.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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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官网网页报批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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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惠州市惠阳区力行环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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